
积极探索创建新时代枫桥式人民法庭
零距离服务街镇基层治理

一、背景缘由

人民法庭是人民法院就地化解矛盾纠纷、落实司法为民、参与

基层治理的前沿阵地，肩负着维护基层社会稳定、建设法治乡村的

重要使命。2018 年 11 月 23 日，上海市委常委会审议通过的《上海

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（2018-2022 年）》要求紧紧围绕强村、富民、

美环境，做实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。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（以

下简称上海宝山法院）设有月浦、淞南、大场三个人民法庭，下辖

村镇数量众多，乡土特征突出，矛盾纠纷复杂，群众利益诉求多元

化。探索创建枫桥式人民法庭，弘扬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促进诉源

治理、服务乡村振兴，具有典型示范意义和现实可行性。

二、基本做法

（一）全方位强化制度人才技术“硬保障”

创建枫桥式人民法庭是一项全新的工作。法庭相对人少事多，

管辖区域面积大，面临的矛盾纠纷化解和社会治理任务繁杂，用好

制度、配强队伍、信息化积极助力是首要保障。

制度先行，规范引路。第一时间制定出台上海宝山法院《关于

创建“枫桥式法庭”的实施意见》《“枫桥式法庭”法官巡回工作室

工作规范》等制度文件，落实并细化法庭运行规则，压实主体责任，

促进规范管理。

资源整合，人才支撑。优化人民法庭队伍资源，选派优秀中青

年干部担任庭长，并以培育能说透法律问题、讲好法律故事、了解

公众诉求，且兼备法律和传媒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为目标，让每位法

官和法官助理都成为普法微窗口，为深入服务基层治理提供坚强人

才保障。



互联网+，提质增效。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优势，积极助力司

法审判。依托“云法庭”“在线调解平台”“微法院”、微信等平台提

供诉讼费缴纳、诉讼材料电子送达、网上调解、网上开庭等“互联

网+”司法服务，节约诉讼成本，“零距离”服务解决最后“一公里”，

提高司法服务质效。

（二）精准式服务基层普法“新阵地”

新时代，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不断提升，对专业化

的法律服务需求越来越大。上海宝山法院通过多方走访和调研，创

新“四个一”普法机制，根据群众需求精准普法，推动司法服务向

专业化、多元化、精细化发展，努力实现司法服务效能全覆盖。一

季一手册，提供规范指引。每季度编写《宝法说法》普法手册，结

合司法典型案例和法规解读法律问题，定期发送至人民法庭所辖各

街镇、园区，为基层群众和人民调解员提供规范指引。一镇一指导，

协同矛盾化解。每季度至人民法庭辖区一个街镇园区开展“枫桥经

验在宝山，法官社区普法行”活动，组织优秀的法官和法官助理开

展法治宣传讲座和现场法律咨询。一庭一品牌，定制普法服务。各

法庭结合辖区实际需求，打造普法品牌活动，月浦人民法庭“进乡

村”、淞南人民法庭“进社区”、大场人民法庭“进企业”，积极落实

“谁执法谁普法”责任制。一校一校长，护航青春成长。积极参与

区中小学“法治副校长”“百校百讲”项目。三个人民法庭共选派 6

名优秀干警担任辖区中小学法治副校长。开发特色法治教育内容，

通过以案释法、现场参观等形式，培养未成年群体法治精神。至 2021

年 8 月，人民法庭干警已至任职学校开展各类法治课程 9 次。

（三）多体系打通诉源治理“全环节”

当下基层群众的利益诉求多元化,上海宝山法院在依法独立公正

行使审判权的同时，积极推进诉源治理工作，推动形成分层递进、

衔接配套的纠纷解决体系，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。



坚持非诉机制前置，多元化解矛盾纠纷。以月浦人民法庭为例，

该法庭与下辖的 12 名镇级人民调解员、109 名村居人民调解员建立

培训交流机制，打造人民法庭、镇（街道）人民调解委员会、村（居）

民调解委员会、调解员四位一体的“网格”调解体系，争取矛盾纠

纷“早发现、早调解、早解决”。月浦人民法庭还成立家事调解室，

与月浦镇政府、月浦镇司法所共同设立律师调解工作室，积极探索

纠纷多元化解机制。

开展基层巡回工作，延伸审判职能触角。月浦人民法庭在下辖

罗泾镇塘湾村、月浦镇聚源桥村、罗店镇张士村三个上海市乡村振

兴示范村设立巡回工作室。淞南人民法庭在下辖高境镇设巡回审判

庭，并联合宝山区高境司法所、宝山区淞南八村居委会成立两个“社

区工作联系站”，指派经验丰富的优秀法官或法官助理定期进驻联系

站，指导社区调解工作、开展社区巡回办案、进行法治宣传及提供

法律服务，推动法治宣传教育贴近基层、贴近百姓、贴近生活，充

分发挥人民法庭前沿阵地的作用。

引领文明村风建设，激发基层自治活力。通过引导社村规范村

规民约、家风家训，弘扬尊老爱幼、邻里互助、诚信友好、与人向

善等传统风尚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，实现乡村治

理有魂有法，形成基层自治的源头活水，在服务乡村经济振兴同时，

让基层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更足、满意度更高。至 2021 年 8 月，已引

导 9 个村规范制定村规民约。

三、主要成效

在全国乡村治理研讨会上，月浦人民法庭相关工作被作为乡村

治理先进经验进行分享。枫桥法庭建设相关工作机制被评为“2020

年度宝山区十佳创新实践案例”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期间，中央第六

督导组对月浦人民法庭积极参与诉源治理等工作给予高度评价。



（一）“诉源治理”有效推进。自探索创建枫桥式人民法庭，

辖区内基层群众的法治意识有效提升，人民调解员参与基层纠纷化

解的能力得到显著增强，社区企业诚信守法、人民群众遇事用法的

氛围正在逐步形成，最大限度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萌芽状态，构

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。

（二）诉调分流成效显著。月浦人民法庭探索形成“网格化+调

解”工作模式，整合人民调解员、律师调解工作室等社会力量，加

强调解指导，构建全方位、多层次的促进基层矛盾化解体系。2021

年1月至7月，月浦人民法庭调解184件、撤诉159件，调撤率50.81%。

（三）司法便民广受好评。上海宝山法院干警定期至社村开展

便民法律咨询、普法宣传、巡回审判，让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

到便利的司法服务,《宝法说法》系列手册迄今已免费向社会公众发

放 11 期近两万册，受到群众的欢迎和肯定。

四、推广价值

本案例对于新时代司法机关如何整合多方资源，充分发挥人民

法院促进乡村振兴最前沿、与广大人民群众紧密相连的优势，立足

审判，积极融入基层依法治理工作，助推纠纷源头预防、前端化解，

健全多元纠纷化解机制建设，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实现法治乡村

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，具有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。


